
关于博士生教育教学实践-课程助教（教学助理）

2025 春季学期岗位申报工作通知

一、申报对象

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研究生教育教学实践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校研字〔2021〕95 号），教育教学实践环节面向的对象为自 2020 级秋季及

之后入学的非定向学术型二、三、四年级（直博生五年级）博士研究生。

本次 2025 春季学期课程助教（教学助理）岗位申报面向对象：2021 秋季

（包含）—2024 春季（包含）期间入学的非定向学术型博士生以及 2020 秋季

直博生。

二、时间安排

按相关文件，教育教学实践-课程助教（教学助理）岗位的确认，需要依据

选课结果。根据历年本科生/研究生选课进度情况，教育教学实践-课程助教界面

开放申报审核时间段为 2025-02-25~2025-03-31

其中，

2025-02-25~2025-03-15， 课程任课教师完成助教需求申请

课程所属学院完成助教需求确认

2025-03-16~2025-03-31， 博士生完成助教岗位申报

导师完成审核

助教课程任课教师完成审核

课程所属学院完成审核确认

特别提醒：本科生课程待第二周选课结束后上传系统。



三、具体说明

1、岗位需求确认

研究生院将根据选课结果，于 2025-02-25 开始陆续开放助教岗位至任课教

师端口，请提醒需要助教的课程任课教师在上述时间内及时登录系统确认需要助

教的数量，请学院秘书老师及时登录系统审核通过。

陆续开放助教岗位，意指，某一个课程班达到文件要求的可设置助教岗位的

最低选课数，即按最低助教人数发布，后续当选课人数增加，研究生院将陆续增

加可招录助教人数。各学院可考虑在上述审核节点上，自行设置一个集中审核时

间。

2、岗位申请及审核

①博士生可以点选多个课程提交申请；在其中某一个申请岗位被确认之前，

可持续不断增加提交申请；一旦某一个申请岗位被确认，即不可再提交申请。

②每学期系统助教岗位申请审核为一次性开放，结束后不再对未落实助教岗

位的博士生二次开放申报，建议有申报意愿的博士生在申报期间，及时登录系统

查看申报的助教岗位的审核情况，及时补充申报其他助教岗位。

③根据测算，助教岗位充足，请提醒相关研究生无需着急“抢”岗位。

④按目前的《研究生学业考核与分流管理办法》非定向学术型博士生在学制

年限内完成教育教学实践即可，并非必须在本学期内完成，但请提醒学生尽早完

成。

⑤博士申请助教岗位及导师审核操作流程详见附件说明。

3、其他

系统教育教学实践-课程助教功能，仅面向 2020 秋季及之后年级非定向学



术型博士生的教育教学实践（环节）学分认定，不可替代研究生“三助”的功能。

系统教育教学实践-课程助教功能，为任课教师和博士生双向选择，不确保

能满足所有课程助教需求，也不能满足除 2020 秋季及之后年级非定向学术型博

士生以外的研究生的助教申请。

建议未能最终落实助教的任课教师综合考虑校内其他助教招聘途径。

2025 年 2 月 25 日

研究生院


